
全国服务热线：4006961200

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集中受理函证业务的公告（2026 年版）

尊敬的客户：

为提高银行函证业务办理效率，提升银行函证回函的工作质

量，根据《财政部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函证及回函

工作的通知》（财会[2020]12 号）、《关于加快推进银行函证规范

化、集约化、数字化建设的通知》（财会[2022]39 号）和《财政

部办公厅金融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<银行函证工作操作指引>

的通知》（财办会[2024]2 号）要求，现将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集中受理函证业务的规则进行公示，详见附件。

感谢您对本行业务的支持与理解！

特此通告

附件：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集中受理函证业

务规则

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 3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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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集中受理函证业务规则

一、规则制定依据

《财政部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函证及回函工作

的通知》（财会[2020]12 号）、《关于加快推进银行函证规范化、

集约化、数字化建设的通知》（财会[2022]39 号）和《财政部办

公厅 金融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<银行函证工作操作指引>的

通知》（财办会[2024]2 号）（以下统称“函证通知及指引”）。

二、函证方式

本行支持纸质询证函邮寄函证和现场跟函的函证方式。

（一）邮寄函证

本行支持注册会计师将函证邮寄至本行函证集中受理机构，

本行统一通过邮寄方式回函注册会计师。注册会计师应及时更新

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填报的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，

填写真实、有效的回函联系信息并使用公示地址作为回函邮寄地

址。

（二）现场跟函

注册会计师需现场跟函的，可前往本行函证集中受理机构办

理。现场跟函人员信息应填写在询证函“联系人”信息中，须提

供加盖会计师事务所印章的介绍信及跟函人员身份证件，若现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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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函人员非询证函中所列“联系人”，应在介绍信中予以注明。

现场跟函的来函方式，本行以交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经办人员

或邮寄形式回函。

三、函证受理机构

本行集中受理函证业务后，仅支持以下机构受理函证业务，

注册会计师将纸质银行询证函邮寄或现场送达函证集中受理机

构。如寄往或送往非以下公示的受理机构会导致函证无法受理而

退函。

受理机构：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

地址：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海城镇广汕公路北侧 127 号海丰

农商银行运营管理部

联系方式：0660-6688224

联系人：询证业务人员

四、函证受理格式

来函格式均为《财政部办公厅金融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<

银行函证工作操作指引>的通知》（财办会[2024]2 号）所列示的

函证格式，注册会计师不可修改函证格式（如增加、修改或删除

字段）。

五、函证填写规范

根据《财政部办公厅金融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<银行函证

工作操作指引>的通知》（财办会[2024]2 号）的指导，不符合下

列要求的询证函，本行将予以退函处理。未提及的填写要求参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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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证通知及指引执行。

（一）询证函的书写要求

同一份纸质询证函上应采用一致的填写方式来函，全部机打

或者全部手写。手写应当采用不易涂改的签字笔，不能使用铅笔；

若采用部分机打、部分手写的方式，手写内容处须加盖企业的银

行预留印章或在询证函最后的签章处机打注明“某项某栏为手写

内容”，亦可专门附已加盖银行预留印章的情况说明。

（二）询证函的信息要求

1.函证收件人：应填写“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”，本行统一查询被询证账户的全行信息及并予以回函。如误填

写为分支行名称的，亦参照上述原则查询并回函。

2.编号：会计事务所自行编号。

3.审计年度/期间：若写“审计年度”则要求写具体年度，例

如“2026 年度”；若写“审计期间”则要求填写具体的年月日，

例如：“2026 年 1 月 1 日”至“2026 年 12 月 31 日”。

4.回函地址：注册会计师应准确填写于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

统一监管平台公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。

5.扣款账号

询证函只允许填写一个扣款账号且该账号须为被询证的银行

活期存款账号。注册会计师不应使用银行卡号、定期存款账号、

不允许扣款的专用存款账号、已注销的银行存款账号、非本行银

行存款账号作为扣款账号。若没有符合要求的扣款账号，例如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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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证单位已销户或者于本行只存在不允许扣款的专用存款账号等

特殊情况，可在“扣款账号”栏填写“现金”字样，被询证单位

须自行前往本行营业网点缴交现金处理。

6.基准日

审计类银行询证函（格式一、格式二）：一份询证函只支持一

个基准日的询证，注册会计师填写的基准日应在“审计年度/期间”

的范围之内。若需询证多个函证基准日，应分别列函询证。

验资类银行询证函：对于增验资临时存款账户，一般只存续

2 年，本行支持询证开户日期起两年内的全量交易明细；对于非

增验资临时存款账户，本行仅针对资金到位情况回函。

7.公司预留签章

“公司预留签章”处须加盖被询证单位扣款账号的银行预留

印鉴并填写日期，若遇印鉴变更等特殊情况，应在此日前完成印

鉴变更。

（1）银行预留印鉴一般包括私章、财务章、公章，纸质询证

函“公司预留签章”处应加盖“公章”、“财务章+私章”（若于本

行预留印鉴为公章+私章，则加盖“公章+私章”）、“公章+财务章+

私章”三种组合之一；若授权扣款账号于本行预留印鉴为“组合

印鉴”，可只加盖“公章”或加盖含“0 元”金额区间的“组合印

鉴”。

（2）纸质询证函涉及多页的，须加盖骑缝章，骑缝章可只加

盖“公章”或加盖与且与纸质询证函“公司预留签章”处一致的



全国服务热线：4006961200

印章。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加盖印章不作要求。

（3）如被询证账户已销户、且销户后印章已变更等原因导致

无法加盖有效预留印章的，注册会计师须根据实际情况随函提供

相关证明材料：

①被询证账户的工商信息未注销，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

明文件、变更后营业执照、工商网站名称变更查询页面等复印件

（以上资料须加盖被询证账户公章）。

②被询证账户的工商信息已注销，须提供情况说明、经办人

等相关人员身份证明、破产法律文书、相关注销资料等复印件。

（三）询证函（格式一）的项目填写要求

1.询证的项目或栏位不能留白，若有留白，本行将函证退回

收函地址。

2.不询证的项目或栏位须划斜线“/”，本行对斜线项目或栏

位不做询证。

3.确定某项目信息无内容或对某项目信息不确定并认为需要

询证时，项目或栏位写“无”，本行对“无”的项目或栏位做询证。

4.第二项的“银行借款”账号栏须填写具体的贷款账号，非

结算账号。

5.第三项“注销的银行存款账户”的拟查询期间为必填项，

若来函未填，本行默认按函证基准日所在年度的 1 月 1 日起至函

证基准日止作为查询期间。

（四）询证函（格式二）的项目填写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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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询证函（格式二）各项目无需填写账号或其他信息。

2.不询证的项目或栏位须划斜线“/”或标注“未函证”，本

行对斜线“/”或“未函证”项目或栏位不做询证。

3.第三项“注销的银行存款账户”的拟查询期间为必填项，

若来函未填，本行默认按函证基准日所在年度的 1 月 1 日起至函

证基准日止作为查询期间。

六、收费标准和方式

本行银行询证函收费标准按照官方网站公布的《收费价目名

录》执行。回函或退函的相关邮寄费用采取注册会计师到付的方

式。

增验资临时存款账户的询证函手续费不从增验资临时存款账

户中扣收，仅支持被询证单位前往营业网点缴交现金。若被询证

账户属于非增验资临时存款账户，则从询证函所列扣款账户中扣

收手续费。

审计类询证函手续费原则上从询证函所列扣款账户中扣收。

因被询证单位账户注销或其他原因不能从扣款账户中扣收的，本

行将通知注册会计师，由注册会计师与被询证单位沟通缴纳函证

手续费。

如自本行通知企业或注册会计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未缴

交费用，或被询证单位拒绝缴纳费用的，本行将予以退函处理。

七、银行回函规范

（一）本行使用纸质询证函原件回函，若原件回函空白处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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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，本行将另行添加附页回函。

（二）本行支持集中处理询证函第 14 项“其他”所列函证事

项。

（三）本行纸质银行询证函均由函证集中受理机构进行回函，

回函用章为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章。

（四）本行对于符合规定的函证，在收到函证之日起最迟 10

个工作日内给予回函。

（五）对不符合规定而拒绝回函的函证，在收到函证之日起

最迟 3 个工作日（高峰期 5 个工作日）内退回。

（六）存在其他本行无法受理的情形（如本行无法核实被询

证单位签章等情形），本行将对询证函做退函处理。若本行已联系

注册会计师补充证明资料的，自本行联系注册会计师起 10 个工作

日内未处理的，本行将对相关询证函予以退还。

八、咨询与反馈

如对本行银行询证函回函内容存在疑问或意见建议，请致电

本行函证服务热线 0660-6688224 咨询或反馈。


